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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
黑蒜质量通则

1  范围
本标准规定了黑蒜的术语和定义、技术要求、试验方法、检验规则以及标签、包装、运输和贮存要求。
本标准适用于以鲜蒜经预处理，高温熟化、干燥、包装等工序加工而成的黑蒜。
2  规范性引用文件
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。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，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。凡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，其最新版本（包括所有的修订单）适用于本文件。
GB/T 191 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
GB 5009.3 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 食品中水分的测定
GB/T 5009.7 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 食品中还原糖的测定
GB 5009.235 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 食品中氨基态氮的测定
GB 5749 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
GB/T 7921  均匀色空间和色差公式
GB/T 8313  茶叶中茶多酚和儿茶素类含量的检测方法
GB/T 12456  食品中总酸的测定
JJF 1070定量包装商品净含量计量检验规则
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第75号令《定量包装商品计量监督管理办法》
3. 术语和定义
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。
3.1 黑蒜 black garlic
鲜蒜头经预处理、高温熟化、干燥等工序精制而成的产品。
3.2 黑蒜头 black garlic bulb
鲜蒜头经预处理、高温熟化、干燥等工序精制而成的黑蒜，分为独头黑蒜和多瓣黑蒜。
3.3 黑蒜米black garlic clove
鲜蒜米经预处理、高温熟化、干燥等工序精制而成的黑蒜，分为独头黑蒜米和多瓣黑蒜米。
4 技术要求
4.1 原辅料要求
4.1.1 大蒜：原材料应符合相关标准的要求。
4.2 感官要求
应符合表1的规定。

表1 感官要求
	
项  目
	指  标

	
	黑蒜头
	黑蒜米

	形  态
	蒜皮完好，呈琥珀色或白色。蒜头完整，无分裂、无发霉，不粘手，质地柔软
	蒜瓣完整、无发霉，不粘手，质地柔软

	色  泽
	蒜瓣呈深褐色至黑色，色泽均匀一致
	蒜瓣呈深褐色至黑色，色泽均匀一致

	滋味、气味
	具有本品固有的甜酸味道，无大蒜特殊刺激性辛辣味

	杂  质
	无正常视力可见杂质


4.3 理化指标
理化指标应符合表2规定。
表2 理化指标
	项  目
	指  标

	
	独头黑蒜（蒜米）
	多瓣黑蒜（蒜米）

	
	特级
	一级
	特级
	一级

	水分，%
	≤
	40
	45
	45
	50

	氨基态氮，%
	≥
	2
	1.5
	2.5
	2

	还原糖，%
	≥
	40
	35
	35
	30

	总酸，%
	≤
	2.5
	3
	3
	3.5

	总酚，μg/g
	≥
	7000
	6000
	7000
	6000

	褐变度
	≥
	70
	70
	70
	70



5 试验方法
5.1 感官检验
取适量试样置于洁净的白色盘（瓷盘或同类容器）中，用不锈钢刀将样品横切，在自然光下观察色泽和状态，检查有无异物，闻其气味，用温开水漱口，品尝滋味。
5.2 理化检验
5.2.1 水分
按GB 5009.3规定的方法测定。
5.2.2 氨基态氮
GB 5009.235 规定的方法测定。
5.2.3 还原糖
按GB/T 5009.7规定的方法测定。
5.2.4 总酸
按照GB/T 12456规定的pH电位法测定。
5.2.5 总酚
按GB/T 8313规定的方法测定。
5.2.6 褐变度
按GB/T 7921规定的方法测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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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1 批
由生产企业的质量管理部门按照其相应的规则确定产品的批次。
6.2 抽样量
从每批产品中按质量的万分之一的比例随机抽取样品，抽样量最低不少于2kg。
6.3 出厂检验
6.3.1 产品须经质量检验部门按标准规定的方法检验，检验合格并出具合格证后方可出厂。
6.3.2 产品出厂检验项目为感官、水分、净含量。
6.4 型式检验
6.4.1 型式检验项目为要求中的全部项目。
6.4.2 型式检验每半年进行一次，有下列情况应进行型式检验：
a）产品定型投产时；
b）停产6个月以上恢复生产时；
c）工艺有较大改变时；
d）原料发生变化时；
e）检验结果与型式检验差异较大时；
f）国家监督机构提出进行型式检验要求时。
6.5 判定规则
6.5.1 出厂检验判定规则：出厂检验项目全部符合本标准，判定该批为符合本标准。出厂检验如有不合格项目，可以再次抽样复检，复检后仍不合格的，判定该批为不符合本标准。
6.5.2 型式检验判定规则：型式检验项目全部符合本标准，判定型式检验符合本标准。型式检验如有不合格项目，可以再次抽样复检，复检后仍不合格的，判为型式检验不符合本标准。
7 标签、包装、运输、贮存
7.1 标签
标签上应按4.2条的规定标示分类名称。
7.2 包装
7.2.1 包装材料、包装容器应清洁、无毒、无异味，符合相关标准及规定。
7.2.2 最小食用包装应封口严密，食用方便。
7.2.3 包装可采用定量包装和称量（称重）销售包装两种形式，销售采用称量（称重）或其他方式不限。
7.3 运输
运输工具应清洁卫生，不得与有毒、有异味、有腐蚀性等污染性货物混运。运输中应防止挤压、碰撞、日晒、雨淋、冻结。装卸时应轻搬轻放，严禁抛掷。
7.4 贮存
产品应贮存在阴凉、干燥、通风的室内，离地、离墙存放，有防蝇、防鼠、防虫设施，不得与有毒、有害、有异味、易挥发、易腐蚀的物品混储，避免阳光直射和靠近热源，防止冻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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